
辽宁理工学院 2023—2024 学年度信息公开
工作报告

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

开办法》（教育部 29 号令）（以下简称《公开办法》）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教办函〔2014〕23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 年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

作的通知》的要求，根据辽宁理工学院 2023—2024 学年度

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编制而成。

全文内容包括概述、学校信息主动公开情况、办理依

申请公开情况、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信息公开工作的

主要经验、问题和改进措施等内容。本报告中数据统计的

时间节点为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如对本

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辽宁理工学院党政办公室，联系

电话：0416-6086011。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决

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信息公开作

为依法治校的重要抓手，加大主动公开力度，切实保障社

会各界在学校办学治校领域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不断提高办学治校透明度，不断推进学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强化工作监督。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上级

部门有关信息公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文件要求，严格落实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建设形成学校党政统一领

导，党政办公室组织实施，相关二级单位各负其责，监察

部门实施监督，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积极支持和参与的信息

公开工作机制。对照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

单》，根据学校机构设置情况，将《清单》所列事项逐一

对应到相关部门，明确部门负责人是本部门信息公开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明确各公开事项的公开依据、公开方式、

公开范围及公开时间，加强对各部门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定期督查校内各二级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执行情况，

推动信息公开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二）推动信息公开平台智能建设，做好技术支撑。

学校不断加强平台建设，丰富信息公开载体，拓宽信

息公开渠道，为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更便捷、有效的信息

获取方式。充分发挥传统信息发布平台的信息公开主渠道

作用，加强学校门户网站、信息公开网、智慧校园系统、

智慧辽理工APP以及各二级单位网站的建设和维护，以文

字、图片等多种形式主动公开学校在党的建设、人才培

养、校园文化等方面的新进展与新举措，及时准确地向社

会公众传递学校办学发展的重要信息。此外还不断加强其

他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

交媒体平台发布各类信息，并且开设了校领导信箱，接受

师生和社会公众的投诉和建议。学校安排专人对反映的问



题进行汇总梳理，及时转交相关单位和部门，第一时间解

决师生急难愁盼，大幅提升了信息公开水平和质量，切实

发挥信息公开促落实、促规范、促服务作用，有效提升学

校民主管理水平。

（三）全方位构建信息公开系统，提升服务效能。

学校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打造线上线下多层次、立

体化信息公开平台。建立健全学校门户网站、校内信息

网、网上办公系统的信息分层发布机制，在继续认真落实

《清单》要求的基础上，探索主动公开事项内容、属性和

范围，充分考虑师生和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秉持“让数

据多跑路，让师生少跑腿”的原则，推进一站式服务平台

建设，满足广大师生在教学和校内生活中的各种需求。师

生们可以更加方便地提交事务申请，并随时随地在线查询

申请进度和结果，大幅提升了办事效率和便捷性。

（一）主动公开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及其它平台载体：辽宁理工学院主页、信息公开

专题网、招生信息网、学校二级单位主页、辽宁理工学院

智慧校园平台、官方微信平台、官方微博等。其中学校新

浪微博“辽宁理工学院”粉丝数 2.6 万，发布信息 7807

条，“辽宁理工学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4.4 万，发布

信息 2567 条。

2.传统媒介平台：校园广播台、年鉴、资料汇报、宣传

橱窗、电子宣传屏等。



3.会议平台：董事会、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

会、教代会、师生座谈会等。

（二）重点领域信息主动公开的总体情况

1.招生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等有关文件精神，提高招生

信息公开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增加招生工作的

透明度，切实做到招生信息“十公开”，确保招生工作

“阳光工程”全面实施；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

定招生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在教育部阳光高考网、学校招

生网、学校微信公众号、学校招生资讯小程序等平台，学

校招生信息专栏上，主动公开招生章程、招生简章、招生

计划、录取分数、录取原则等信息，便于社会公众获取有

关招生方面信息。公开招生咨询热线，用心用情服务广大

考生和家长。同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确保考

生申诉渠道畅通，维护考生利益，主动接受考生、家长、

学校和社会的监督。

2.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不断完善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公开专项栏目设

置，丰富信息公开形式。确实履行学校资产财务信息公开

的责任与义务，细化公开内容，主动回应社会关注问题，

做好学校资产财务信息的公开工作。

在辽宁理工学院官网下的财务处、资产处网页中，主

动公开财务管理制度、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投诉联系电话以及招投标信息等内容。



学校财务处在 2024 学年开学之前，在学校财务处网站

公示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标准，为广大的新生及家长提供参

考依据，并且在新生录取通知书中列示出学费、住宿费等

收费标准。在网站上公开了本部门的办公电话，方便广大

师生及社会群众咨询及投诉。

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认真履行学校资产相关信息

公开的责任与义务，细化公开内容，做好学校资产相关信

息的公开工作。及时上传相关规章制度与政策性文件，加

大对相关文件的宣传力度，使学校教职工理解相关文件及

政策内容。

学校组织的招标项目信息通过学校网站向社会发布公

告，依法公开信息，公开招标,包括招投标信息以及联系电

话等内容，相关信息在学校官方网站首页“招标公告”、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页面和学校公众号中予以公布。

财务处、资产处按照要求，力争信息公开制度逐渐规

范，不断增强工作透明度。

3.人事师资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严格执行人员招聘、职称评审等人事信息公开要

求，通过学校人事处网站及办公自动化等渠道及时公布，

确保选拔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全程接受干部群众监

督。

在人事招聘方面，根据人社部、教育部关于公开招聘

的有关规定，我校严格按照岗位设置类别和聘用程序，

2023—2024 学年，通过学校网站人才招聘专栏、学校微信



公众号、智联招聘等就业信息网站，向全社会发布公开招

聘教师公告；在各级各类人才项目、评先评优方面，公开

组织，逐级评审，校长办公会研究、党委会审议，并在校

内办公自动化系统进行公示；在职称评审方面，按程序公

开职称评审各环节信息，确保评审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4.教学质量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按照辽宁省教育厅相关要求，每学年编撰并发布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报告是学校向社会展示办学理念、办

学特色、教学成果的重要途径，同时通过报告全面展示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状况，报告中包括本科教育基

本情况、师资与教学条件、教学建设与改革、专业培养能

力、质量保障体系、学生学习效果、特色发展等内容。

2023—2024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正在编纂中，届时将在

学校网站信息公开栏“教学质量信息”向社会公布。

5.学生管理服务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严格依据教育部及辽宁省教育厅文件政策，修订

完善相关规章制度，规范学生行为，维护良好的教育教学

秩序及校园风气，完善学生服务管理体系，建立健全育人

机制，提升服务育人水平。在学校二级网站党委学生工作

部（学生处）文件政策及资助育人专栏，向广大师生公布

学生奖助贷减勤补相关政策、学生奖励及惩罚措施、学生

申诉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并将申请通道、操作规程、公

示名单等信息制度化、透明化、公开化，充分尊重和保护

学生的合法权益。



6.学风建设与学位、学科信息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强化学术诚信，促进学术创新，建设良好的

学术环境，为不断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

2024 年科研学科处制定了《关于发布辽宁理工学院科研与

学科建设成果认定办法（试行）》（辽理工科发〔2024〕

34 号），对学术成果进行分类，根据学术影响力等因素进

行分级认定，使学校科研与学科管理工作更规范化。

学校制定了《辽宁理工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

法（修订）》并予以公开、依据《办法》授予学位，将授

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及有关材料报送辽宁省人民政府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学校依据《辽宁理工学院关于学士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修订）》，及时对违反规定

的学生进行查处，并依据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查处结果。

7.其他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党委始终将校园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把

广大师生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

强学校安全工作，落实“三管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

全，抓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落实，进一步加强

安全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安全稳定保障机制，全力确保校

园安全稳定。

根据省教育厅文件要求，扎实做好平安校园建设各项

工作，出台《辽宁理工学院“平安校园”建设实施方

案》、《辽宁理工学院控制吸烟管理办法》，完成创建工

作各项阶段性任务，并参评省“平安校园”建设，营造校



园及周边良好环境。开展常态化隐患巡检巡查和专项整治

行动，督导隐患整改，形成闭环管理。为切实做好安全教

育、安全提示、风险预警和反恐防暴、消防应急演练工

作，采用线上线下多种宣传形式，多维度、立体化、全覆

盖向师生普及安全知识，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

力显著增强，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2023—2024

学年度无安全事故发生，顺利完成各项安全保障任务；未

发生负面舆情、大规模聚集、个人极端行为及涉访信访等

问题。

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规定，学校在信息公

开专栏明确了依申请公开的受理机构和程序。2023—2024

学年度没有收到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申请。

学校通过教代会、学代会、校长信箱、依申请公开信

箱等渠道，收集师生员工及社会公众对于学校信息公开工

作的意见建议，接受监督、听取意见。2023—2024 学年度

未收到反映信息公开的相关问题。

2023—2024 学年度未发生因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或遭到举报的情况。



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取

得了较好成效，但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

1.信息更新不及时。部分信息未能及时更新，导致公众

获取的信息不准确或过时。

2.信息公开渠道不足。学校目前的信息公开渠道较为单

一，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

3.公众参与度低。家长、学生及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工

作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影响透明度和信任度。

4.缺乏专门团队。信息公开工作缺乏专门的团队和人员

负责，影响了工作的系统性和专业性。

下一阶段学校将持续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反思工作中

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进。整改措施为：

1.建立信息更新机制。制定详细的信息更新流程，明确

责任人，确保各类信息能够及时更新并公布。

2.丰富信息公开渠道。增加信息公开的渠道，如微信公

众号、官方网站、校园广播、家长会等，提高信息的可及

性。

3.增强公众互动。通过问卷调查、公开咨询等形式，提

升公众的参与度，收集公众意见与建议，以改进信息公开

工作。

4.组建专门的信息公开团队。设立专门的信息公开工作

小组，负责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发布，提升信息公开工作

的专业性和效率。



5.加强培训与宣传。对学校教职员工进行信息公开相关

知识的培训，提高全员信息公开意识；同时，增强对外宣

传，提升公众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知和参与度。



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公开事项 有关文件网址链接

（1）办学规模、校级领导
班子简介及分工、学校机
构设置、学科情况、专业
情况、各类在校生情况、
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等办学基本情况

https://www.lise.edu.cn/html/934/
https://www.lise.edu.cn/html/940/
https://www.lise.edu.cn/html/943/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jwc/25940/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
项规章制度

http://www.lise.edu.cn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
制度、工作报告

https://id.lise.edu.cn:8000/user/login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
度、年度报告

https://www.lise.edu.cn/s.php/lgxykjc/item-view-id-18908.html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
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https://id.lise.edu.cn:8000/user/login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xxgk/26325/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
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
类招生计划

https://gaokao.chsi.com.cn/zsgs/zhangcheng/listVerifedZszc--
infoId-5448531018,method-view,schId-1584.dhtml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zhaosheng/2024_06/12_09/con
tent-35780.html

（8）保送、自主选拔录
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
特长生招生等特殊类型招
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试结
果

无

（9）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
询渠道和办法，分批次、
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
低分

https://www.wjx.cn/resultquery.aspx?activity=228973212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zhaosheng/2024_09/12_16/con
tent-36653.html

（10）招生咨询及考生申
诉渠道，新生复查期间有
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zhaosheng/26510/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xxgk/2024_05/24_12/conten
t-36940.html

（11）研究生招生简章、
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
办法，各院（系、所）或
学科、专业招收研究生人
数

无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
考生成绩

无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无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
申诉渠道

无

（15）财务、资产管理制
度

https://www.lise.edu.cn/s.php/lgcwc/item-list-category-26122
https://www.lise.edu.cn/s.php/zzc/item-list-category-
26111.html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
与管理情况

无

（17）校办企业资产、负
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
信息

无

（18）仪器设备、图书、
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
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https://www.lise.edu.cn/index.php/cms/item-list-category-916
https://www.lise.edu.cn/s.php/zzc/item-list-category-
26109.html



（19）收支预算总表、收
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cwc/26125/

（20）收支决算总表、收
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cwc/26125/

（21）收费项目、收费依
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cwc/26124/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cwc/26116/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
兼职情况

无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
出国（境）情况

无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境）出（

（支
（���）ሀ 费（支支

无

tps://wwe.nce.eiu.ci/s/6ic.e6l6ce） ps://www.lise.edu.cd/sites/html/sgcw/

（

�� �� � �Ã �å�Ã*6 >˜�

（

����
�¬ G�>˜�ã算ᬀ决表、诉

htps://www.lise.edu.cd/sie./td6g//gesu//se.s//

�Å �� �� ���� �� � �7�*�õCi�� ���Å 管理费费表�（费情（置

（

12/11�支标出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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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管、

） 费境费、、 费、收管聘Ā投ġ

12/11�支标出情费
2/

） 、部表管、

公
、表Ŧ费Ā 公部表管、管、、）

�� �� ���� �� � �7�*�õCi

�� ��

�Å Ci1Ç1Ç�ã>˜㸀

无

�K �G���� �� �V�L �� �H �H �� �H��

（

�� �K

�Å 1Ç1Ç�ã>˜>˜

N¶

无

�K �G���� �� �V�L �� �H �H �� �H��

（

�� �K

�Å 算算决表ᬀ

�K �G���� �� �V�L �� �H �H �� �H��

（

�� �� �Å 1Ç1Ç�Ã>˜Ci >˜�

无
（

��

�Å �

�?

�� � �

无

�K�F �� �G�� �O �� �V�� �H �H �H��

（

���K� >˜ Ci Ci>˜1ÇCi>˜设

）表

�W �S �V �� �� �� �Z �Z �Z �� �O �L �V �H �� �H �G �X �� �F �G �� �V �L �� �G�� �J �W�� �F �L �H �V �H���� �V �H �� �V �����G�� �O �� �

���Å

htps://www.lise.edu.cd/si.es/html/sgs.mmc/w1/

�H �� �O �Z �� �� �Z �� �� �L �� �� �V �V �H �Å �K�V�� �L �W �S �� � �S �V �� �� �� �Z �Z �Z �� �O �L �V �H �� �H �G �X �� �F �G �� �V �L �� �G�� �J �W�� �F �L �H �V �H���� �H �F �O �H ���� �W �V�K �G�� �O�� �

�� ��

（

�W �S �V �� �� �� �Z �Z �Z �� �O �L �V �H �� �H �G �X �� �F �G �� �V �L �� �G�� �J �W�� �F �L �H �V �H���� �H �F �O �H ���� �W �V�K �� �G�� �O�� �

�� �

�Å �

（

tps://www.lise.edu.cd/si.es/html/sgi.mei/c�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xykjc/2022_09/01_10/conte
nt-29386.html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
机制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xykjc/2022_09/01_10/conte
nt-29386.html

（43）授予博士、硕士、
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无

（44）拟授予硕士、博士
学位同等学力人员资格审
查和学力水平认定

无

（45）新增硕士、博士学
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
权点审核办法

无

（46）拟新增学位授权学
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
报及论证材料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jwc/2024_11/01_15/content
-36933.shtml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无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
关规定

无

（49）巡视组反馈意见，
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无

（50）自然灾害等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理预案、预警
信息和处置情况，涉及学
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
理情况

https://www.lise.edu.cn/sites/html/lgbwc/26688/


